
- 1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2018 学年度本科生

奖助学金、荣誉称号评选工作通知 

为保障奖助学金评选工作顺利进行，学院日前已提前开

展 2016 级、2017 级本科生的公能素质考评分核算工作。根

据学校、学院有关文件精神，在已有工作基础上，现全面启

动我院 2017-2018 学年度本科生奖助学金、荣誉称号评审工

作。现将相关工作布置如下： 

一、基本原则 

按照《关于做好 2017-2018 学年度本科生各类奖助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17-2018 学年度本科生先进

班集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工作的通知》、《关于

做好 2017-2018 学年南开大学周恩来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规定执行。 

二、评选条件和程序 

1.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以及国家助学金评选条件和程序见《南开大学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选办法》（南发字

〔2008〕55 号) 

2. 2015 级本科生综合奖学金、“公能”专项奖学金评选

条件和程序见《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南发字

〔2012〕102 号） 

3. 2015 级本科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条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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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南开大学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办法（本科生）》（南

发字〔2006〕75 号） 

4. 2016 级和 2017 级本科生各类校奖学金评选条件和程

序见《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办法》（南发

字〔2016〕50 号） 

三、评选细则 

1. 2015 级本科生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细则见《南开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工作细

则（2015 级）》 

2. 2016 级、2017 级本科生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细则见

《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荣誉称号评

选工作实施细则（2016 级以后）》 

四、各类奖助学金、荣誉称号名额 

（一）政府奖学金 

1. 国家奖学金：8000 元/人*3 

其中，2015 级*1，2016 级*1，2017 级*1 

2. 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8000 元/人*3 

其中，2015 级*1，2016 级*1，2017 级*1 

3. 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 元/人*10 

其中，2015 级*3，2016 级*3，2017 级*4 

（三）校设奖学金 

周恩来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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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每学年评选 10名获奖学生，奖励金额 10000元/人。

每院推荐 1 名候选人参与评选。 

2015 级 

1. 综合一等奖学金（5000 元/人） 

（1）学校出资*3 

（2）张舜尧（出资）*1 

（3）曾宪梓优秀大学生奖励计划*1，其为连续性资助计

划，若去年获评人选条件不符要求，从同年级遴选增补替换。

要求：a.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所在地的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920 元）的困难学生；b. 努力学习、成绩优秀，遵守

学校的各项规章，生活俭朴；  

2. 综合二等奖学金（学校出资）：3000 元/人*4 

3. “公能”专项奖：1000 元/人*11 

2016 级 

1. 公能奖学金（学校出资）：5000 元/人*5 

2. 专项奖学金（2000 元/人）*17 

（1）学业优秀奖学金*6 

（2）创新奖学金*3 

（3）学业进步奖学金*2 

（4）社会公益奖学金*2 

（5）学生服务奖学金*2 

（6）文体奖学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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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 

1. 公能奖学金（学校出资）：5000 元/人*5 

2. 专项奖学金（2000 元/人）*17 

（1）学业优秀奖学金*6 

（2）创新奖学金*3 

（3）学业进步奖学金*2 

（4）社会公益奖学金*2 

（5）学生服务奖学金*2 

（6）文体奖学金*2 

（四）助学金（不包括 2018级） 

1. 国家助学金（一等）：3500 元/人*20 

其中，2015 级*6，2016 级*7，2017 级*7 

2. 国家助学金（二等）：2500 元/人*19 

其中，2015 级*8，2015 级*4，2017 级*7 

3. 中海油助学金（2015 级）：5000 元/人*1 

4. 承锋助学金（2016 级）：5000 元/人*1 

5. 香港好友关心祖国教育基金会助学金：2000 元/人*5 

其中，2015 级*2；2016 级*1；2017 级*2 

（五）三好、优干（2015级） 

1. 三好*7 

2. 优干*4 

五、有关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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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奖学金、荣誉称号部分 

1. 9 月 25 日中午 12 点以前 

（1）符合国家奖学金（2015 级、2016 级、2017 级）申

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正反面打印）、成绩单、事迹材料各一式一份。 

（2）符合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2015 级、2016 级、

2017 级）申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

金申请表一式三份、成绩单、事迹材料各一式一份。 

（3）周恩来奖学金申报方法为班级推荐与学生个人申

请相结合，有意申请周恩来奖学金的需单独注明，并提交南

开大学周恩来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成绩单、个人基本资

料和相关评选材料一式一份。 

（4）符合国家励志奖学金（2015 级、2016 级、2017 级）、

综合一等奖学金之曾宪梓优秀大学生奖励计划（2015 级）申

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成绩单、家

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复印件（或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复印件）各

一式一份。 

（5）符合综合一等奖学金之学校出资、综合二等奖学金

之学校出资（2015 级）申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奖

学金申请表、成绩单各一式一份。 

（6）符合综合一等奖学金之张舜尧出资（2015 级）申

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成绩单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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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两份。 

（7）符合公能奖学金之学校出资（2016 级、2017 级）

申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成绩单各

一式一份。 

（8）符合综合二等奖学金（2015 级）申请条件的，由

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成绩单各一式一份。 

（9）符合“公能”专项奖（2015 级）申请条件的，由学

生本人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成绩单、证明材料各一式一

份。 

（10）符合专项奖学金（2016 级、2017 级）申请条件的，

由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成绩单、证明材料各一

式一份。 

2. 9 月 25 日晚 9 点以前  

（1）学院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审小组（以下简称“评审小

组”）进行学生申请资格复查和资料真实性审核，公示入选公

开考评会学生名单。 

（2）2015 级召开年级大会，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申请人做不超过 3 分钟的汇报展示，投票产生 2017-2018 学

年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获得者。年级大会投票通过的

申请人于 9 月 26 日前按要求提交南开大学荣誉称号申请表、

成绩单各一式一份。有意申请先进班集体的，由班长提交相

应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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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月 26 日 

（1）学院组织公开考评会，考评会包括参评学生发言、

评审会提问等环节。参加考评人员做不超过 3 分钟的汇报展

示，评审小组打分，并进行初评排序。 

需要参加考评会的有： 

a.申请国家奖学金、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周恩来奖

学金的本科生； 

b. 2016 级、2017 级申请公能奖学金、专项奖学金的本科

生； 

c. 2015 级申请“公能”专项奖学金本科生； 

（2）评审小组根据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进行国家励

志奖学金（2015 级、2016 级、2017 级）、综合一等奖学金之

曾宪梓优秀大学生奖励计划（2015 级）初评排序。 

（3）评审小组对 2015 级年级大会选出的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人选材料进行审核，对人选进行初评，对先进班

集体申请进行讨论、评议。 

4. 9 月 26 日-10 月 11 日 

对前述各项奖学金、荣誉称号院内初评结果进行分批次

公示，公示期为 3-5 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学生可在公示期

内向评审小组提出书面申诉，按异议申诉程序处理。 

5. 10 月 7 日-12 日 

已公示通过的奖学金、荣誉称号申请人完成信息系统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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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原提交通用奖学金申请表的申请人按要求提交正式申请

材料。学院团委对材料进行汇总，按学校要求上报党委学工

部。 

（二）助学金部分 

1. 9 月 25 日-27 日 

（1）符合国家助学金（2015 级、2016 级、2017 级）申

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家庭经济情

况调查表复印件（或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 

（2）符合中海油大学生助学基金（2015 级）申请条件

的，由学生本人提交“中海油大学生助学基金”受助学生申

请表一式两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复印件（或家庭经济困

难证明复印件）一式一份。 

（3）符合承锋助学金（2016 级）申请条件的，由学生

本人提交承锋助学金感谢信一式一份，通用助学金申请表一

式两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复印件（或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复印件）一式一份。 

（4）符合香港好友关心祖国教育基金会助学金（2015 级、

2016 级、2017 级）申请条件的，由学生本人提交通用助学金

申请表一式两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复印件（或家庭经济

困难证明复印件）一式一份。 

2. 9 月 28 日-10 月 10 日 

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将拟推荐助学金获得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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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公示 5 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学生可在公示期内向评

审小组提出书面申诉，按异议申诉程序处理。 

3. 10 月 10 日-12 日 

公示通过的申请人，按要求完成信息系统填报。学院团

委对材料进行汇总，按学校要求上报党委学工部。 

六、补充事项 

（一）奖助学金评选工作期间，学院将按要求向党委学

工部反馈无法分配使用的奖助学金名额，并根据校发名额调

整方案及时开展后续评审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2016 级、2017 级本科生参加《南开大学本科学生

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办法》（南发字〔2016〕50 号）规定的

各类奖学金和个人荣誉称号的评审，须以上一学年体质测试

成绩达到及格及以上为必备条件。2015 级本科生仍沿用以往

相关规定。 

（三）国家奖学金申请条件为：（1）上一学年学习成绩

排名与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均位于本专业（年级）前 10%； 

（2）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素质测评排名超出

本专业（年级）前 10%，但均位于前 30%，在道德风尚、学

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

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2018 年 9 月 21 日   


